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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行政处罚决定书

长市监新行处字〔2021〕40 号

当事人：吉林省洪鼎基钢铁贸易有限公司

主体资格证照名称：营业执照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220105782620721Y

住所(住址)：

经营者：游美欣

联系地址：

2021 年 5 月 12日，我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发现吉林省洪

鼎基钢铁贸易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当事人）正在使用的三台桥

式起重机械检验证书标示下次检验日期到2016年12月26日，

使用至今超期未检验，执法人员现场下达了《特种设备安全监

察指令书》（长市监特令〔2021〕第 05051202 号），2021 年 5

月 13 日,经局领导批准后立案调查。

现已查明：2014 年 6 月 14 日，当事人从吉林省广硕重型

起重机械有限公司购进三台桥式起重机械（设备代码分别为：

41702205320140602/41702205320140603/41702205320140604

），2014 年 12 月 30 日经长春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检验合格，

标定下次检验日期为 2016 年 12 月 26 日，2015 年 10 月安装

在高新北区北远达大街与天威路交汇长东北北远达钢材市场

A 区 852 号， 2016 年 1 月启用至今未检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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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上违法事实，有以下证据证明：

1.《案件来源登记表》1 份共 1 页，证明本案来源；

2.当事人的《营业执照》、身份证复印件各1份，共2页，

证明当事人资质和身份情况；

3.《现场检查笔录》1 份共 2页：证明当事人使用未经定

期检验特种设备情况；

4.《询问笔录》1份共 4页：证明当事人使用未经定期检

验特种设备事实；

5.《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指令书》1份共 1页：证明对当事

人下达了立即停止使用特种设备的行政行为；

6.当事人提供的情况说明1份：证明当事人使用未经定期

检验特种设备事实；

7.《关于查询吉林省洪鼎基钢铁贸易有限公司特种设备检

验情况的复函》复印件 1 份共 1 页:证明未查询到报检信息；

8.吉林省洪鼎基钢铁贸易有限公司《起重机械安装改造重

大维修监督检验报告》（正本）复印件 3 份共 21 页:证明新安

装的三台起重机械监督检验安全性能符合要求的情况。

以上收集的证据，均履行了证据确认程序，符合法律、法

规、规章的规定，并经查证属实。

根据以上查明的事实，本局于 2021年 6月 21日向当事人

送达了《长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》（长市

监新听告字〔2021〕40号），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进行陈述、

申辩，也未提出听证申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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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局认为：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》第四

十条第三款“未经定期检验或者检验不合格的特种设备，不得

继续使用”的规定，当事人上述行为构成使用未经定期检验特

种设备的违法行为。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》第八十四条第一款第（一）

项“违反本法规定，特种设备使用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责

令停止使用有关特种设备，处三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罚款：

（一）使用未取得许可生产，未经检验或者检验不合格的特种

设备，或者国家明令淘汰、已经报废的特种设备的”的规定。

参照《吉林省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则（试

行）》第二章第七节第 151 条“违法程度较轻，违反一项的，

处罚基准：责令停止使用有关特种设备，处 3万元以上 10 万

元以下罚款”的裁量基准，鉴于当事人积极配合调查，只有一

项违法行为，且及时改正，未发生安全事故，经本局集体讨论

决定：责令当事人立即停止使用未经定期检验的特种设备，并

作出罚款人民币 4,0000.00 元的行政处罚。

当事人应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，到工

商银行人民广场支行（户名：长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长春新区

分局，账号：4200220311200530001，代码：30110）缴纳罚没

款。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

处罚法》第七十二条“（一）到期不缴纳罚款的，每日按罚款

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，加处罚款的数额不得超出罚款的数

额；（二）根据法律规定，将查封、扣押的财物拍卖、依法处

理或者将冻结的存款、汇款划拨抵缴罚款；（三）根据法律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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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，采取其他行政强制执行方式；（四）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行政强制法》的规定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”的有关规定

执行。

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，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

定之日起 60 日内，向长春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委员会办公室

申请行政复议；也可以在6个月内，直接向长春铁路运输法院

提起行政诉讼。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七十三条的规定，

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，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

的，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，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。

长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1 年 8 月 3 日

（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示本行政处罚决定信息）

本文书一式三份， 一 份送达， 一份 留存， 一份 归档。


